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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方工业大学 

监考人员职责 

2017 年 9 月校教学管理制度建设委员会通过 

监考是一项严肃的工作。监考人员必须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做好考场的监

督、检查工作，严格维护考场纪律，确保考试公正、顺利进行。监考人员应在

考前认真学习学校有关考试的文件，熟悉《考场规则》、《监考人员职责》和

监考业务。监考人员分工不同，职责相同。 

一、监考人员应提前查询监考安排，熟悉考场情况。 

二、第一监考员应于考试当日提前到指定地点领取试卷及考务材料。监考

人员应于考前 20 分钟到达考场。 

三、监考人员进入考场时应关闭手机，在考试开始前做好以下准备工作： 

（一）组织学生按规定座位就座。 

（二）检查身份证和一卡通，核对身份。 

（三）清理考场，要求学生将规定以外的物品放在指定地点。 

（四）提醒学生关闭手机并放到指定地点，宣布考场纪律。 

（五）清点学生人数。 

四、监考人员应按时发放试卷，不得提前或延后。 

五、考试开始后，一位监考人员在前台监考，其他监考人员要再次逐一核

对学生本人相貌与考试证件上的照片是否相符，同时检查学生在试卷上填写的

学号、姓名与考试证件是否一致。考试中监考人员应有前有后、轮换在考场内

巡视，认真执行监考任务，不得有吸烟、看书报、聊天、使用手机等行为，不

得擅离考场。对于因监考不负责而出现问题的情况，将追究监考人员的责任。 

六、开考 30 分钟后，迟到学生不得进入考场，记为缺考。 

七、考试中途学生未交卷不得离开考场。开考 60 分钟后，对准备提前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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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的学生，监考人员要先核对试卷等材料数量无误、学号和姓名填写正确后方

可允许其离开考场。学生不得将试卷带离考场，并且一旦离开不得返回继续考

试。 

八、对违纪作弊的学生要当场认定并停止其考试，在《考场记录》（背

面）填写“违规详细情况说明”，要求学生签字确认，同时注意保存好证据并要

求学生在证据上签字。若学生拒不签字，监考人员要在《考场记录》上对此特

别加以说明。考试结束后将相关材料送交课程所属教学单位。监考人员对违规

行为不能视而不见，纵容包庇。 

九、考试结束前 15 分钟，监考人员应提醒学生注意考试时间。考试结束

时间一到，监考人员应立即要求学生停止答题并将试卷整理放在桌面，一位监

考人员监控考场，其他监考人员收试卷（不得让学生传递），清点无误后方可

允许学生离开考场。不得擅自推迟收卷时间。 

十、认真填写《考场记录》，并与试卷等材料一起送交指定地点。 

十一、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 

 


